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赛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高礼江（51222319710501393
2）、高煦然（500101199706226433）、刘文（50010119930418971
3）、宋燕（500101199006159647）、向辉（51222519730222860
1）、向于龙（511204198204164618）、邹清华（51120419800629461
4）：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律秦企业重组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万州
区赛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辉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5）渝0101民初14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点：一、被告重庆市万州
区赛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律
秦企业重组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3393140.22元及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
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以3393140.22元为计算基数，自2025
年3月12日起按年利率1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向于龙、
宋燕、邹青菊、邹清华、刘文、重庆力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
一项所确定的给付款项向原告重庆律秦企业重组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重庆律秦企业重组咨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919元，由原告重庆律秦企业重组咨询有限
公司负担9039元，被告重庆市万州区赛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力量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于龙、宋燕、邹青菊、邹清华、刘文共同负担33
88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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